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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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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台財促字第11425536743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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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附件3_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1-1.pdf、附件4_114民間自規辦法修正條文

1.odt、11425536740.pdf)

主旨：「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作業辦法」，業經本部

114年12月16日台財促字第11425536740號令修正發布，茲

檢附發布令影本（含法規條文）1份，請查照並轉知所

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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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及縣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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